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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需求

一、项目背景
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锦里资产使用效率，结合锦里公开招租后新入驻商家的实际运营情况及管理现状，我馆发现已存在根本性违约被强制腾退、多次拖延缴纳租金管理费和水电费等费用、通过各种渠道反馈经营不善无法负担高昂的租金以及已明显违约要求退还履约保证金等诸多问题。因此，为进一步确保锦里街区商业空间有序腾换，我馆梳理已腾退或已出现欠租欠缴等风险态势的商业空间，并拟针对上述商业空间开展评估工作。
二、项目内容
我馆对已出现或经前期调查很可能出现上述违约情况的商业空间资产数量进行摸排，本次涉及评估的商业空间资产数量约30处，面积约为4000平方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8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令第14号）相关规定，按照“一铺一价”的评估要求，并根据馆方工作安排，分批次分阶段完成对每一商业空间评估出租租金底价（元/平方米/月），并出具评估报告。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本项目最高控制价为4.9万人民币。
（二）服务时间安排：资料收集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评估报告。
（三）保证对本项目相关的商业、技术等机密信息和资料保守秘密，且保密期限不受合同期限限制。
（四）评估报告提供估价结果报告纸质版2份。
（五）服务期限：合同签订日起一年。
（六）评估依据：四川省资产评估协会关于《资产评估机构报送资产评估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川评协〔2017〕23号）及《成都市房地产估价行业收费指导意见》（成房评协〔2016〕6号文）。
（七）根据实际情况与工作安排，分批次、分阶段开展评估工作并出具评估报告。
四、供应商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
4.提供有效的法人身份证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5.评估机构已取得省级以上国有资产评估资格，且连续三年在行业内部综合评价中取得3A。
6.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7.负责本项目的评估师注册时间要超过5年。
8.截至2025年12月31日，供应商为“四川省财政厅已备案资产评估机构”。
注意：以上文件均需加盖公章。


